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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有庠獎助學金審查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審查標準如下： 

一、凡符合設置辦法中

第二條第一款之同學，

由系上依據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成績單正本審

核，並提繳影本（副

本）做為獎助學金委員

會複審依據。 

二、凡符合設置辦法中

第二條第二、三款之同

學，本獎學金成績證明

皆依據各校成績畢業證

明影本正本及本校錄取

通知正本為準。 

審查標準如下： 

一、凡符合設置辦法中第二

條第一款之同學，由系上依

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成績單

正本審核，並提繳影本（副

本）做為獎助學金委員會複

審依據。 

二、凡符合設置辦法中第二

條第二款之同學，本獎學金

成績證明皆依據各校成績證

明正本及本校錄取通知正本

為準。 

修訂本校審查標準，

因「元智大學有庠獎

助學金設置辦法」現

行修文第二條 

第二款：凡錄取本校

碩士班，畢業學校為

「邁向頂尖大學策略

聯盟」之各校(中國醫

藥大學、元智大學、

長庚大學、國立中山

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

交通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臺北醫學

大學)，第一年給予助

學金，相當於一學年

學費金額，第二年在

學期間給予每學期一

萬元助學金。 

修法後內容刪除上列

文字內容，更新為下

列內容如下： 

二、元智大學畢業生

錄取本校碩士班，第

一年給予相當於一學

年學費金 額助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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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東科技大學畢

業生錄取本校碩士

班，第一年給予相當

於一學年雜 費金額助

學金。 

 

同時調整審查細則第

三條第一款部份內容

文字修訂，將(副本)字

刪掉。 

  



 3 

元智大學有庠獎助學金審查細則 

92.03.24  91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通過 

92.05.21  91學年度第 4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2.13  95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義修訂通過 

99.04.21  98學年度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5.09  100學年度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2.10  103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0  104學年度第 6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7.29  104學年度第 9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09.26  106學年度第 1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05.10  107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11.06  108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04.14  111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獎助成績優良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依本校頒行「元智大學有庠

獎助學金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訂定本審查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申請及發放方式如下： 

一、凡符合設置辦法第二條申請資格之學生，應於每學年開學後兩星

期內檢附申請表及相關成績證明依系所（或同級單位）公告申請

辦理，此項獎助學金每學年申請1次，分上、下學期2次核發。 

二、凡符合設置辦法第五條申請資格之學生，請依規定辦理申請。 

三、申請者如於該學年度中途辦理退學，已核發部份予以追討，本獎

助學金資格即告喪失，不得異議。休學者，經獎助學金委員會審

議核可後，可保留其資格，以一年為限。 

第三條 審查標準如下： 

一、凡符合設置辦法中第二條第一款之同學，由系上依據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成績單正本審核，並提繳影本做為獎助學金委員會複審依

據。 

二、凡符合設置辦法中第二條第二、三款之同學，本獎學金證明皆依

據各校畢業證明影本。 

第四條 各院依上述規定完成初審，彙造名冊並詳填核發金額，送學務處彙辦，

經獎助學金委員會複審，簽請學務長核示後，辦理核銷事宜，由會計室

核發補助。 

第五條 凡享設置辦法中第三條第一款權益之同學，以六個學期為限。 

第六條 本細則經獎助學金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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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有庠獎助學金審查細則（現行審查細則） 

92.03.24  91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通過 

92.05.21  91學年度第 4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2.13  95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義修訂通過 

99.04.21  98學年度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5.09  100學年度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2.10  103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0  104學年度第 6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7.29  104學年度第 9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09.26  106學年度第 1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05.10  107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11.06  108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金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獎助成績優良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依本校頒行「元智大學有庠

獎助學金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訂定本審查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申請及發放方式如下： 

一、凡符合設置辦法第二條申請資格之學生，應於每學年開學後兩星

期內檢附申請表及相關成績證明依系所（或同級單位）公告申請

辦理，此項獎助學金每學年申請1次，分上、下學期2次核發。 

二、凡符合設置辦法第五條申請資格之學生，請依規定辦理申請。 

三、申請者如於該學年度中途辦理退學，已核發部份予以追討，本獎

助學金資格即告喪失，不得異議。休學者，經獎助學金委員會審

議核可後，可保留其資格，以一年為限。 

第三條 審查標準如下： 

一、凡符合設置辦法中第二條第一款之同學，由系上依據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成績單正本審核，並提繳影本（副本）做為獎助學金委員

會複審依據。 

二、凡符合設置辦法中第二條第二款之同學，本獎學金成績證明皆依

據各校成績證明正本及本校錄取通知正本為準。 

第四條 各院依上述規定完成初審，彙造名冊並詳填核發金額，送學務處彙辦，

經獎助學金委員會複審，簽請學務長核示後，辦理核銷事宜，由會計室

核發補助。 

第五條 凡享設置辦法中第三條第一款權益之同學，以六個學期為限。 

第六條 本細則經獎助學金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